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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牛羊集中屠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云农规〔2022〕2 号

各州、市农业农村局：

为规范牛羊屠宰行业管理，保障牛羊肉产品生产质量安全，

推动牛羊屠宰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制定了《云

南省牛羊集中屠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云南省农业农村厅

2022 年 11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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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牛羊集中屠宰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牛羊屠宰管理，规范牛羊屠宰行为，促进

牛羊屠宰行业健康发展，保障牛羊产品质量安全和公众身体健康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

《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云南省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牛羊集中屠宰及其监督

管理等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牛羊产品，是指牛羊在屠宰后未经加工

的胴体、肉、脂、脏器、血液、骨、头、蹄、皮、尾等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牛

羊集中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产销对接，提

升牛羊产业链质量。鼓励和扶持牛羊集中屠宰企业延伸产业链，

实行养殖、屠宰、加工、配送、销售一体化经营，向机械化、规

模化、标准化、品牌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。

第六条 各地应会同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和规划等相关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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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，按照合理布局、适当集中、方便群众原则，综合考虑

居民牛羊产品消费量、牛羊产业规模、交通条件、生态环境等因

素，科学设置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。优先利用建设用地或未利

用地，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不占或少占耕地。

第七条 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、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

条件；

（二）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待宰间、屠宰间、急宰间、检

疫检验室以及牛羊屠宰设备和运载工具；

（三）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；

（四）有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；

（五）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、消毒设施以及符合

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；

（六）有病害牛羊及牛羊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或者无害化处

理委托协议；

（七）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。

第八条 州、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

核准设置和牛羊集中屠宰标志牌核发。

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应当将依法取得的牛羊集中屠宰标志

牌悬挂于场（点）的显著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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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屠宰企业不得出租、出借和转让集中屠宰标志牌。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集中屠宰标志牌。

第九条 牛羊集中屠宰企业应当建立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

度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对牛羊屠宰活动和牛羊产品质量安全负

责。

第十条 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屠宰的牛羊，应当依法经动

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，并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。

第十一条 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应当建立牛羊入场查验登

记制度，依法查验检疫证明、车辆备案等文件，核实相关信息，

如实记录屠宰牛羊的来源、数量、检疫证明号和供货者名称、地

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并保存相关凭证。

查验过程中发现伪造、变造检疫证明的，应当及时报告农业

农村主管部门。发生动物疫情时，还应当查验、记录运输车辆基

本情况。记录、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。

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接受委托屠宰的，应当与委托人签订

委托屠宰协议，明确牛羊产品质量安全责任。委托屠宰协议自协

议期满后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。

第十二条 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屠宰牛羊，应当遵守国家

规定的操作规程、技术要求和屠宰质量管理规范，并严格进行消

毒。发生动物疫情时，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级规定，开展动物疫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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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，做好动物疫情排查、报告和处置。

第十三条 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应当在屠宰车间显著位置

明示屠宰操作工艺流程图和检验工序位置图。

第十四条 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应当建立肉品品质检验管

理制度，遵守牛羊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，组织实施品质检验，

如实记录检验过程和检验结果。检验结果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

年。

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牛羊产品需加施检验合格标志，附具

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。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

合格的牛羊产品，不得出场（点）。

经检验不合格的牛羊产品，应当在兽医卫生检验人员的监督

下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，并如实记录处理情况。处理情况记

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。

第十五条 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应当建立牛羊产品出场（点）

查验记录制度，完整记录出场（点）牛羊产品的名称、规格、数

量、流向、检疫证明号、肉品品质检验证号、屠宰日期、销售日

期以及购货者姓名（名称）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并保存相

关凭证。记录、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。

第十六条 牛羊屠宰检疫及其监督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畜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和国家、省级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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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

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任命的官方兽医，由其监督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依法查

验动物检疫证明等文件。

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屠宰的牛羊产品，应当依法经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任命的官方兽医检疫。检疫合格的牛羊产品，出具检疫证

明、加施检疫标志。未经检疫或者经检疫不合格的牛羊产品，不

得出场（点）。

经检疫不合格的牛羊产品，应当在经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任命

的官方兽医的监督下，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并做好记录。

第十七条 市场销售的牛羊产品应当经检疫和肉品品质检

验合格。

第十八条 严禁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和

个人对牛羊和牛羊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。

严禁屠宰、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加工、销售注入其他

物质、染疫或者疑似染疫、病死、毒死、死因不明以及依法应当

检疫而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牛羊。

第十九条 运输牛羊产品应当使用专用运载工具，实行密闭

运输，并使用专用容器盛装。运输超过四小时的，应当采取冷链

运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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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应当建立产品召回制度，

发现其屠宰的牛羊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可能危害人体

健康的，应当立即停止屠宰，报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，及时组织

召回已经销售的牛羊产品，并记录通知和召回情况。已经流入市

场的，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及时与市场监管部门共同采取措施依法

处置。

牛羊集中屠宰企业应当对召回的牛羊产品采取无害化处理

等措施，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。

第二十一条 牛羊集中屠宰场（点）应建立信息报送制度，

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送屠宰、销售、无害化处理等相关信息。

第二十二条 有违法行为的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